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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上申请

（1）企业通过“首都之窗”点击“不动产登记”进入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

服务平台，点击“登记办理”。

（2）点击“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模块进入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办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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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操作流程

操作步骤的每个界面都有帮助按钮 ，可点击查看

操作流程

选择房产

告知条款

填写信息

系统步骤功能

通过权证号确定出售的房产

阅读并同意告知条款

核对申请书

填写买卖双方基本信息、交易信息、涉

税信息；完成买卖双方核验税务登记。

上传准备好的相关材料

核对申请书上信息，确认无误填报完成提交

办事主页 下载买卖双方承诺书填写盖章，按照材料清单准备齐全相关材料后登录进入

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如需帮助请看办事指南，详细步骤请看操作手册。

上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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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上填报

（1）办事主页

请您下载授权委托书、卖方承诺书、买方承诺书填写盖章，按照材料清单准

备齐全相关材料，如需帮助请看办事指南，详细步骤请看操作手册。

该业务场景需卖方企业先登录办理。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的方式，扫描二维码

登录，开始进行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网上填报。

手机端微信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点击“扫一扫”，扫描网上办事服务平

台电子营业执照登录二维码，点击执照列表中其中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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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子营业执照密码，点击“确认”后弹出授权登录界面，点击“确认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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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完成进入 XXX 企业欢迎您---点击“下一步”

“我的交易”有业务可点击“打开业务”进入业务跳转到上次结束草拟时步

骤；没有业务---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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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房产

输入不动产权证上数字部分，通过房产证确定交易房产，点击“下一步”。

权证输入方式

1、老房本按照：京房权证 xxx 字第 xxx 号

2、X 京房本按照：X京房权证 xxx 字第 xxx 号

3、不动产权证按照：京（xxx）xxx 不动产权第 xxx 号

4、其他形式房本按照：房本权证号输全

企业下拉选择房本对应“京房”、“X京”、“京”、“其他”四种形式，只需

输入对应 xxx 代表数字部分即可，“其他”则需企业输全权证号信息。

请您先根据权证核对是否为 X京或是不动产权证，如果是老房本请先前往【网上

填报】模块，进行权证信息补录，待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补录完成后再进行相关办

理！

如有以下提示请按照提示在上传材料界面中的其他证明材料中上传变更证明。

提示：卖方证件号码***与该不动产权利人证件号码***不一致，请上传卖方取得

权利时使用的证件号码与现证件号码变更关系证明或为同一企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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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知条款

阅读【告知条款】告知条款，点击“同意”，进入到填写信息环节；点击“不

同意”，则无法继续办理该业务。

买卖双方必须都同意【告知条款】方可继续办理业务。

（4）填写信息。

1 填写卖方相关信息。卖方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可点击“下

一步”继续填写其他信息。

点击【核验税务登记】，核验成功。若提示：“未查询到 XX 纳税人在本市

的税务登记记录，请前往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完成跨区税源登记。”申请人需

先办理跨区税源登记，再返回此页面，核验通过后，继续进行网上填报。

【本次更新】关于“上报组织”字段填写规则

“上报组织”是指报给哪个区县预审审核办理业务。原则上房屋所在区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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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审核，但通州、大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区，由于行政区划发生过变化

所以部分房屋的所在区县及业务上报组织也会发生变化。系统允许三个区可选择

上报组织。具体操作如下：

业务选完权证后填写卖方信息界面会自动带出该字段信息。一般区县例如朝

阳等，上报组织系统自动带出且不可编辑。

通州、大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区“上报组织”字段信息可修改。下

拉选择相应房产所属区县。

选择完“上报组织”后，该字段变灰不可编辑，若有问题，可删除业务重新

草拟；若提交至预审，审核发现上报组织填写错误，回退的可修改该字段信息后

再次提交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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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买方相关信息。需要卖方企业录入买方企业名称、证件号码。以便

买方企业登录时可在“我的交易”中查看到该笔交易业务信息。填写完成后，点

击“保存”，可点击“下一步”继续填写其他信息。

点击【核验税务登记】，若提示：“未查询到 XX 纳税人在本市的税务登记

记录，请前往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完成跨区税源登记。”申请人需先办理跨区

税源登记，再返回此页面，核验通过后，继续进行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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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交易相关信息。填写完成“保存”，点击“下一页”。

4 【本次更新】填写买卖双方相关涉税信息。填写完成“保存”，点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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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卖方填写相关涉税信息。

 “房屋所属街道乡镇”根据交易房产下拉选择

 “是否属于转让方自开增值税发票”根据卖方企业自开增值税发票时选

“是”，卖方企业申请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时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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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增值税抵扣凭证类型

填报人下拉可选：

（1）“提供评估价格”

（2）“提供原购房发票”

（3）“提供原购房契税票”

（4）“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发票”

（5）“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契税票”

（6）“提供原购房发票和原购房契税票”

（7）“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发票和原购房契税票”

选择不同的土地增值税抵扣凭证类型需在上传材料中上传相应材料的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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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增值税抵扣凭证类型选择提供评估价格：不需要填写信息，上传材料

中需上传需提供房地产评估机构按照重置成本法评定的房屋及建筑物价格评估

报告。应包含“信息审核表”。

（2）土地增值税抵扣凭证类型选择“提供原购房发票”、“提供原购房契税票”、

“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发票”、“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契税票”、“提供原

购房发票和原购房契税票”、“提供评估价格和原购房发票和原购房契税票”

填写以下信息：

1）、原购房发票金额或原购房契税票计税金额：按原发票或原契税票填写

2）、房产实际持有年数：按购房发票所记载日期或原契税票填发日期起，至售

房发票开具之日止，每满 12 个月计一年；超过一年，未满 12 个月但超过 6个月

的，可以视同为一年；总年数未满 12 个月则为零。

3）、原购房契税：按原购房契税票填写

4）、发票加计抵扣金额（保存以自动计算）：=原购房发票金额*5%*房产实际持

有年数

 建成年代

填报人可点击 按钮选择建成年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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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填写完成保存，点击“下一步”。

若想回到上一步可点击“上一步”或是上方步骤按钮。

（5）上传材料

上传材料应为 pdf 格式，要求内容完整、页面整齐、图像清晰，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页面中有红头或印章的纸质材料，应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

买卖双方分别上传材料。

1 上传卖方材料。点击“上传”按钮，上传事先按照材料清单准备好的材

料。上传完成，显示上传成功后点击“下一页”。

2 上传买方材料。点击“上传”按钮，上传事先按照材料清单准备好的材

料。上传完成显示上传成功后点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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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需要在“办事主页”下载，填写盖章完成上传。授权委托书打

勾参考如图

（6）核对申请书。买卖双方核对查看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信息，确认无误后由卖

方点击“填报完成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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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前可点击流程步骤按钮，分别对各个步骤填写的信息进行检查，有问题

可编辑修改确认无误保存。

1.3 我的交易

（1）在“我的交易”，可以查看所有未提交和提交完成的业务。点击“打开业

务”按钮，查看业务信息，未提交的业务可以点击下一步继续填报。买方登录后

可在“我的交易”查看到卖方草拟的业务并进行核对修改完善。

（2）在“我的交易”，可查看业务登记预审税务预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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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我的交易”，税务预审通过后，点击网上支付按钮，买卖双方进行缴

税。买卖双方先后点击【转出方网上支付】和【转入方网上支付】按钮，有两种

支付方式可选：一种是第三方协议扣款，进行网上直接支付税款；一种是银行端

缴款凭证，须下载凭证前往银行柜台在限缴截止日期之前缴纳税款。完成缴税后，

可下载完税证明。

2 网上缴费

2.1 税费缴纳

（1）税务预审通过后，买卖双方代理人或收到税务预审通过及时缴纳税费的信

息，买卖双方可通过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点击缴费入口，点击税

费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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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外网填报业务编号，进行买卖双方税费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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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记费缴纳

（1）登记记载登记簿后根据短信提示缴纳登记费，可通过手机短信链接进行缴

费，也可通过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点击缴费入口，点击登记费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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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短信提示登记业务编号，进行登记费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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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缴纳登记费完成后可以点击查看凭证，查看“北京市非税收入电子缴款凭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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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书领取

3.1 纸质证书领取

对于需要纸质证书的企业，登记人员会根据外网填报的快递联系人姓

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采取邮寄的方式，快递接收纸质证书。

3.2 手机端领取电子证照

申请人可在缴纳登记费完成后，在手机端通过“北京市不动产掌上登记

中心”APP或微信公众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取、查看权利人的不动产

登记电子证照。

（1）登录“北京市不动产掌上登记中心”APP 或微信公众号“北京市

不动产登记”，点击“证照领取”。



24

（2）点击“操作”，进入证照工具界面，可用于预览、下载、出示不

动产登记电子证照。

（3）点击“预览”，进入证书预览界面



25


	1网上申请
	1.1操作流程
	1.2网上填报
	1.3我的交易

	2网上缴费
	2.1税费缴纳
	2.2登记费缴纳

	3证书领取
	3.1纸质证书领取
	3.2手机端领取电子证照


